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268號

原      告  雲其祥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黃國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羅景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

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肆佰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因被告之

過失駕車行為碰撞致受損，經審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如下：

　㈠車輛交易價值減損：

　　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

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

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

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

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

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239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

本件事故受損，縱經修復，仍有交易價值減損新臺幣（下

同）11萬元之損害等節，業據其提出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

業公會民國113年6月4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3445號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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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鑑價報告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7至34頁），堪認系爭車

輛因系爭事故碰撞損壞，雖經修復完成，惟與同期間之正常

市場交易價格相較，其正常交易價格已貶值11萬元，不因其

是否實際發生交易而異，被告抗辯尚未買賣而無法確定損失

價值云云，殊無可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交

易價格貶值之損失11萬元，應屬有據。

　㈡租車費用：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送修期間無法使用，因而

支出租賃機車費用9,400元等情，有其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及估價單可參（見本院卷第35、37頁），被告對此並無

意見（見本院卷第91頁），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鑑定費用：

　　按鑑定費倘係證明損害發生及其範圍所必要之費用，即屬損

害之一部分，應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0

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請求之鑑定費用4,000元，業據

其提出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而該鑑定係為查

明系爭車輛因被告之侵權行為所受交易性貶值之損害金額，

自屬原告為證明損害之發生及其範圍之必要費用，是原告請

求此部分之鑑定費用4,000元，亦屬有據，被告辯稱應由原

告負擔云云，並無理由。

　㈣以上合計為123,400元。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3,

4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

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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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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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268號
原      告  雲其祥  


被      告  黃國芳  


訴訟代理人  羅景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肆佰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因被告之過失駕車行為碰撞致受損，經審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如下：
　㈠車輛交易價值減損：
　　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9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縱經修復，仍有交易價值減損新臺幣（下同）11萬元之損害等節，業據其提出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民國113年6月4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3445號函及檢附鑑價報告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7至34頁），堪認系爭車輛因系爭事故碰撞損壞，雖經修復完成，惟與同期間之正常市場交易價格相較，其正常交易價格已貶值11萬元，不因其是否實際發生交易而異，被告抗辯尚未買賣而無法確定損失價值云云，殊無可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交易價格貶值之損失11萬元，應屬有據。
　㈡租車費用：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送修期間無法使用，因而支出租賃機車費用9,400元等情，有其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及估價單可參（見本院卷第35、37頁），被告對此並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1頁），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鑑定費用：
　　按鑑定費倘係證明損害發生及其範圍所必要之費用，即屬損害之一部分，應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0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請求之鑑定費用4,000元，業據其提出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而該鑑定係為查明系爭車輛因被告之侵權行為所受交易性貶值之損害金額，自屬原告為證明損害之發生及其範圍之必要費用，是原告請求此部分之鑑定費用4,000元，亦屬有據，被告辯稱應由原告負擔云云，並無理由。
　㈣以上合計為123,400元。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3,4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268號
原      告  雲其祥  

被      告  黃國芳  

訴訟代理人  羅景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
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肆佰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
    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因被告之
    過失駕車行為碰撞致受損，經審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如下：
　㈠車輛交易價值減損：
　　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
    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
    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
    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
    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
    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上字第239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
    本件事故受損，縱經修復，仍有交易價值減損新臺幣（下同
    ）11萬元之損害等節，業據其提出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
    公會民國113年6月4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3445號函及檢
    附鑑價報告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7至34頁），堪認系爭車輛
    因系爭事故碰撞損壞，雖經修復完成，惟與同期間之正常市
    場交易價格相較，其正常交易價格已貶值11萬元，不因其是
    否實際發生交易而異，被告抗辯尚未買賣而無法確定損失價
    值云云，殊無可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交易
    價格貶值之損失11萬元，應屬有據。
　㈡租車費用：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送修期間無法使用，因而
    支出租賃機車費用9,400元等情，有其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及估價單可參（見本院卷第35、37頁），被告對此並無
    意見（見本院卷第91頁），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鑑定費用：
　　按鑑定費倘係證明損害發生及其範圍所必要之費用，即屬損
    害之一部分，應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0
    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請求之鑑定費用4,000元，業據
    其提出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而該鑑定係為查
    明系爭車輛因被告之侵權行為所受交易性貶值之損害金額，
    自屬原告為證明損害之發生及其範圍之必要費用，是原告請
    求此部分之鑑定費用4,000元，亦屬有據，被告辯稱應由原
    告負擔云云，並無理由。
　㈣以上合計為123,400元。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3,
    4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
    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
    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董惠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劉雅玲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3268號
原      告  雲其祥  

被      告  黃國芳  

訴訟代理人  羅景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參仟肆佰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並依同項規定，引用當事人於本件審理中提出之書狀及言詞辯論筆錄。
二、本院之判斷：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因被告之過失駕車行為碰撞致受損，經審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如下：
　㈠車輛交易價值減損：
　　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9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縱經修復，仍有交易價值減損新臺幣（下同）11萬元之損害等節，業據其提出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民國113年6月4日台區汽工（宗）字第113445號函及檢附鑑價報告書為憑（見本院卷第17至34頁），堪認系爭車輛因系爭事故碰撞損壞，雖經修復完成，惟與同期間之正常市場交易價格相較，其正常交易價格已貶值11萬元，不因其是否實際發生交易而異，被告抗辯尚未買賣而無法確定損失價值云云，殊無可採。從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交易價格貶值之損失11萬元，應屬有據。
　㈡租車費用：
　　原告主張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送修期間無法使用，因而支出租賃機車費用9,400元等情，有其提出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及估價單可參（見本院卷第35、37頁），被告對此並無意見（見本院卷第91頁），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鑑定費用：
　　按鑑定費倘係證明損害發生及其範圍所必要之費用，即屬損害之一部分，應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0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請求之鑑定費用4,000元，業據其提出統一發票為證（見本院卷第35頁），而該鑑定係為查明系爭車輛因被告之侵權行為所受交易性貶值之損害金額，自屬原告為證明損害之發生及其範圍之必要費用，是原告請求此部分之鑑定費用4,000元，亦屬有據，被告辯稱應由原告負擔云云，並無理由。
　㈣以上合計為123,400元。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23,4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職權宣告假執行。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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